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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_89_A9_E8_BF_9B_E5_c27_32667.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

加强对废物进口的环境管理，防止废物进口污染环境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》和有关法律，

制定本规定。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

事废物进口的活动及其环境监督管理。 第三条 禁止进口境外

废物在境内倾倒、堆放、处置。限制进口可以用作原料的废

物，确有必要进口的，必须 按本规定执行。 第四条 任何单位

和个人都有权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、对外经济贸易主管

部门、海关、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司

法机关检举违法进口废物的单位。 第五条 国家环境保护局对

全国废物进口实施监督管理。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

政主管部门依照本规定对本辖区内进口废物实施监督管理，

并有权对从事进口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进行现场检查。 第六

条 国家环境保护局会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、海关总署制定

、调整和发布《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作原料的废物目录》（

附件一）。 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会同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

进口废物的强制检验的标准。 第七条 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

、海关、进出口商品检验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

职责范围内，对进口废物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。 第二

章 进口废物的环境管理 第八条 列入附件一的任何废物，必须

经国家环境保护局审查批准，才可进口。 凡未列入本规定附

件一的所有废物（废物范围见第三十二条），禁止进口。 第

九条 进口废物的申请和审批程序如下： （一）申请进口附件



一所列第六类废物中的7204.1000、7204.2100、7204.2900

、7204.3000、7204.4100、7204.4900以及7204.5000号废物（简

称7204.1000至7204.5000号废物）的，由废物进口单位或者废

物利用单位直接向国家环境保护局提出废物进口申请，由国

家环境保护局审批。 （二）申请进口附件一所列其他废物的

，由废物进口单位或者废物利用单位向废物利用单位所在地

市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（简称市级环境保护行

政主管部门）提出废物进口申请,经所在地市级环境保护行政

主管部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

部门（简称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）审查同意后，报国

家环境保护局审批。 第十条 申请进口废物必须符合以下条件

： （一）申请进口废物作原料利用的单位必须是依法成立的

企业 法人，并具有利用进口废物的能力和相应的污染防治设

备； （二）申请进口的废物己被列入《国家限制进口的可用

作原料的废物目录》； 第十一条 申请进口附件一所列废物的

单位或者利用废物的单位，必须提交如下申请材料： （一）

《进口废物申请书》（附件二）； （二）《进口废物作原料

利用环境风险报告书》或者《进口废物作原料利用环境风险

报告表》； 上述申请材料必须一式三份。 第十二条 受理进口

废物申请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收到进口废物申请

材料之日超五个工作日内，对进口废物申请分别作出如下处

理： （一）进口废物申请符合本规定第九条、第十条的，应

予受理； （二）进口废物申请不符合本规定第十条内容之一

的，裁定不予受理，并告之理由； （三）申请人未提交本规

定第十一条规定的申请材料之一的，应通知申请人限期补正

。逾期未补正的，视为未申请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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